
 

兒  童  姓  名 出    生    日    期 身   份   證   字  號 

 民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

身 心 障 礙 證 明 
重 大 
傷 病 
身 份 

就 學 狀 況 
申 請 課 程 

(家長擇一勾選) 
審 核 結 果 

 有，診斷障別為 
 
  ____________________ 
 
 無，須檢附診斷證明 

有 

無 

公立 私立幼兒園        班 

早療機構                  

國小    年級 國中    年級 

尚未入學     國小緩讀 

音樂 藝術 

 

舞蹈 戲劇 

  不符合 

全額補助 

半額補助 

其    他 

身   份   別 兒 童 之 雙 親 國 藉 雙  親  婚  姻  狀  態 

 低收入戶  

 中低收入戶  

 其他 (家庭年收 60-80 萬) 

 父：本國籍  外籍（國別）：       

 母：本國籍  外籍（國別）：       

婚姻關係存在   離婚 

未婚   同居  分居 

其他           

聯  絡  電  話 通   訊   地   址 填   寫   人 

手機： 

手機： 

(家)： 

公司： 

 
 

姓 名：__________________ 

與兒童之關係：__________ 

必須 

檢附 

資料 

1.□最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(請勿省略記事)        2.□案主有效身障證明(手冊)或診斷證明書影本 

3.□本會療育申請表 1.2.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.□低/中低收入戶證明影本  

5.□身份別為其他，請檢附最近一次之全戶綜合所得稅申報資料 +全戶財產歸屬資料清單 

未入

小學 

加附 

1.□身心障礙者領取生活補助證明書/公文影本 

2.□身心障礙者日間照顧費用補助(原托育養護費用補助)公文影本     (申請兒童未入小學，此 3項需擇 1項檢附) 

3.□最近一次發展遲緩兒童療育補助交通費療育紀錄單影本 

補助 

對象 

具中華民國國籍，年滿 3歲至申請時未滿 15歲之自閉症、智障、多障、發展遲緩、注意力缺損暨過動症

之兒童，其家庭具縣市政府核發之當年度低收/中低收入戶證明/家庭年收低於 60-80萬，可提出申請。 

補助

條件 

申請後經評估適合該課程(30/60分)，依審核標準提供每/隔週乙次藝術療育課程，並遵守本會上課規範。 

正式上課起一週內繳匯保證金 1千元。上課規範內容(詳如表 3) 

申請 

流程 

填寫及備妥資料(普掛郵寄至本會)----7個工作天審核並通知家長結果(全額/半額/其他補助方式)---(符合者)媒合

上課地點(本會合作院所)與初評----上課時段能配合者，請依與老師約定時間出席上課。 

＊上課名額額滿時，將資格符合之申請者，放入待排名單，遇有缺額時，聯絡家長。 

請填妥表 1、2、3 並檢附相關資料，以普通掛號 郵寄至「 兒童慈善協會 」 

地址：10553 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 4段 56號 9樓之 2 

電話：(02)2577-0887*212 社工 邱 S  傳真：（02）2577-0867 

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慈善協會  

會外學齡 (前 )兒童 -藝術療育課程申請書  
表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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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面為表 2 



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慈善協會  

兒 童 身 心 發 展 自 填 表  

 
兒 童 姓 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 寫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 寫 日 期 ：  

家庭概況：(同住之家庭成員、父母職業、如有發生過家暴、性侵、兒虐等重大議題，請務必填寫) 

 

 

 

 

 

小朋友健康醫療史：（例如足月生或早產、是否有開刀紀錄、在幾歲時發現生長異狀及服用藥物等） 

 

 

 

小 朋 友 目 前 的 認 知 能 力 ：（ 口 語 / 表 達 能 力 、 社 交 技 巧 、 生 活 自 理 等 ） 

 

 

 

 

 

目前接受的療育課程、就學狀況：（目前進行中的課程名稱、上課次數、時間和費用，健保/自費、為

普通班/普+資/特教班） 

 

 

 

 

小 朋 友 的 優 勢 ( 例 如 ： 特質/強項/才能/興趣/願望) 

 

 

申 請 藝 術 療 育 課 程 的 原 因 與 期 待 ：  

 

 

 

 備 註 ： 本會每年透過『大手牽小手  希望向前走』資助計劃，媒合願意贊助小朋友上課  

 費用的愛心資助者，若幫小朋友連結到資助人會再知會您，並提供受資助兒童的簡單資料  

 卡予資助人。在暑假期間會請受資助的小朋友完成『感恩的手作』和卡片，寄送給資助人。  

表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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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慈善協會療育補助兒童  個別暨團體課 請假規範   

 

事 假 

每月可請事假(非不得已必須請假之情況)乙次，但須提前至少 2 天(不含上課日當天)，例如：

週五上課最遲需在當週三完成請假。當月若有產生第 2 次事假，該堂課費用由家長自費予

合作醫院院/診所。 

 
病 假 

因小朋友生病，最遲可當天上課前 2 小時請假。若因病況嚴重(如:腸病毒等)，需請假超過

2 週(含)以上，請務必來電請假。 

 
無故缺曠課 

無故未出席或未在上述規定時限內完成請假，視為缺曠課，該堂課費用，由家長負擔。 

 

遲 到 

30-40 分鐘課程遲到超過 5 分鐘、60 分鐘課程遲到超過 10 分鐘，協會補助之該堂課費用，

由家長自行負擔。 

 
其 他 

家庭成員遇喪、病假或寒暑假有親子活動等，需請假，請先告知治療師事由，再由治療師

評估合適的停課次數。 

若產生上述自費狀況(不提供補課)，請於費用產生日起一週內將費用直接繳交予治療師。如出席狀

況不佳(每季 3 個月，缺課超過 3 次，口頭提醒後仍無改善出席率)本會有權停止療育補助，將資源

讓出予其他小朋友。 

合作院所費用表如下，費用若有變動，請依各院所公訂收費為主。 

音樂治療課 個別 50 分鐘 團體 50 分鐘 

彰化樂說費用 

(年齡：0-入國中前) 
1400 元 - 

彰化樂說費用 

(年齡：入國中後) 
1600 元 1000 元 

 

請假方式： 

兒慈協會電話 02-2577-0887 *212 邱 s 或其他同仁  (平日 上午 9-下午 6 點) 

院所電話  請上課時，詢問治療師 

治療師聯絡方式  請家長詢問治療師本人  

保證金療育兒童繳付之保證金，於治療師評估小朋友已達治療目標可停課日或協會

與該院所停止合作關係時，非歸因為家長因素，可於停課日起 2 個月內由家長辦理

退回手續。若為家長自行停止療育課程之情況，保證金不予退還。 

□本人已詳讀上述請假規範內容並願意遵守相關規定。對於保證金退還規定也清楚瞭解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療育兒童：              家長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表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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簽立日期：108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

個人資料蒐集、使用同意書 

 

 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慈善協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謹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

下簡稱個資法）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告知下列事項，敬請詳閱： 

  

一、蒐集之特定目的：參加「表達性藝術治療」課程及後續聯繫所用。 

二、個人資料類別：藝術療育課程申請書(含姓名、聯絡方式、地址、就讀

校系…等)、申請書附件(戶籍謄本、身障證明或診斷證明書、低/中低

收證明…等)。  

三、個人資料利用期間：不限。 

四、個人資料利用地區：台灣。 

五、個人資料利用對象：不限。 

六、個人資料利用方式：電子郵件、電子建檔、書面。 

七、注意事項：每年治療師會將學生療育課程進度以年度報告方式呈現，並提

供書面資料乙份予本會。書面資料僅供記錄存檔、教育研究、專業研討

會及推廣表達性藝術治療使用。 

  

  依個資法第 3 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料進行以下動作： 

一、查詢或請求閱覽。 

二、請求製給複製本。  

三、請求補充或更正。  

四、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。 

五、請求刪除。 

如欲行使以上權利，請洽本協會專線：(02)2577-0887  

 

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，惟您不同意提供個人資料時，本會將

無法提供與您蒐集目的相關之各項服務。 

 

------------分------------------隔------------------線------------- 

我已詳閱並了解本同意書內容，且 □同意 □不同意 上述事項  

參與課程學生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親筆簽名）  

法定代理人/監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親筆簽名）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表 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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